
宁 德 市 医 疗 保 障 局
宁医保函〔2025〕117号

答复类别: A类

关于市五届人大四次会议

第 1111 号建议的答复

陆盛彪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人口负增长背景下建议将优生优育检查费用纳入

我省医保支付范围》（第 1111号建议）收悉，现结合我局工作职

责，答复如下：

一、关于“优化生育检查费用报销政策”问题

目前，我市城乡居民和职工医保参保对象的生育检查费用报

销，分别按照城乡居民和职工基本医保普通门诊政策执行，纳入

基本医保目录范围内的医疗费用按基本医保政策享受待遇。具体

来说：城乡居民普通门诊报销年度起付线县级医院为 20元、县

级以下医院不设起付线，报销比例为 50%，年度封顶线按照医院

等级不同设置为县级 200元、乡镇级 150元、村级 50元。职工

医保（含生育医疗）普通门诊报销年度起付线为 500元，与门诊

特殊病种合并统一；年度封顶线为 29000元；起付线以上、封顶

线以下的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，按就诊医疗机构等级不同，报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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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例分别设置为：三级 78%（退休 83%）、二级 83%（退休 88%）、

一级及以下 88%（退休 93%）。参保男职工未就业配偶没有参加

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，参照职工参保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

险待遇标准报销支付生育的医疗费用。我市现行基本医保普通门

诊政策水平在省内已属较高水平，特别是城乡居民普通门诊待遇

是全省唯一一个覆盖县级医疗机构的统筹区。

您提出的“优化生育检查费用报销政策”的建议，不仅针对性

强，贴合当前社会发展实际、顺应群众新期待，而且有助于减轻

参保群众医疗费用。《2025年福建省医疗保障工作要点》提出：

“持续完善生育保险制度，巩固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……规范医

疗费用待遇，探索产前检查门诊保障机制。”届时，我局将按照

省医保局统一部署，落实产前检查门诊保障有关工作，完善积极

生育支持政策，减轻群众优生优育检查负担，更好赋能群众健康。

二、推动辅助生殖项目纳入医保支付

近年来，我市医保部门多措并举支持生育，在生育医疗纳入

基本医保报销范围基础上，我局于 2024年 8月出台《关于规范

完善辅助生殖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和医保支付政策的通知》，规

范完善我市辅助生殖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和医保支付政策，设立

“取卵术”等 12个辅助生殖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，确定我市公立

医院价格；纳入医保支付范围的辅助生殖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、

可另行收费医用耗材按其支付标准由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和

参保人员共同负担，不设起付线，不区分医疗机构等级，职工医

保报销比例 80%、居民医保报销比例 60%，支付额度计入当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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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基金最高支付限额（医保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职工医保为 10

万元，居民医保为 6万元，与其他特门和住院费用合并计算），

共用封顶线。这一政策的出台，有助于减轻家庭生育医疗费用负

担，解决有生育意愿家庭“不能生、不敢生”的困扰。

三、关于推广产前基因检测、羊水穿刺等筛查诊断项目问题

2025年 2月，我市按照省医保局部署，执行“染色体疾病的

胚胎植入前遗传学检测”、“单基因遗传病基因突变检查”等新增

医疗服务价格项目，由医疗机构自主定价，试行两年，暂不纳入

医保支付范围。目前，我市已有宁德市妇幼保健院、宁德市医院、

闽东医院、宁德市中医院等 9家医疗机构开展“单基因遗传病基

因突变检查”项目。试行期结束后，省医保局将统一部署核定相

关项目价格及医保属性。同时，根据国家、省医保局关于产科类

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相关文件精神，我市规范整合“羊膜

腔穿刺”等产科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。该项目用于产前诊断，已

纳入医保报销，并于 2025年 5月 1日实施。

四、关于设立优生优育专项基金等倾斜政策问题

您的建议有助于减轻困难群众的医疗费用和经济负担。而且

解决困难群众的医疗保障问题，也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，推

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点工作任务。但是从医保基金属性和管理角

度来看，现行的基本医保制度坚持公平普惠，在多层次医疗保障

体系中，基本医疗保险承担的“保基本”角色和定位，要求确保最

广大群众的基本医疗需求能得到满足。与此同时，从当前我市医

保基金运行实际来看，近年来，受经济下行、参保政策放宽、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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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标准提高等诸多因素影响，我市居民医保动员参保难度大，宁

德作为人口净流出地，外出人口多、参保对象流失，且人口老龄

化加剧、生育率低，参保率逐年下滑，导致居民医保基金收入增

速相应减缓。反观支出端，随着我市经济社会发展、群众医疗需

求日益增长、医疗技术水平提升、医保待遇提高，医疗费用支出

呈持续高速增长态势，居民医保基金运行压力加剧。因此，在制

度设计、基金支撑能力等角度分析，目前我市暂不具备设立某一

单项基金的条件。

尽管如此，为了缓解特殊群体的就医负担，2022 年按照国

家、省关于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有关工作部署，

我市进行医疗救助的制度重塑与政策调整，将省、市脱贫攻坚期

医保扶贫政策融入医疗救助制度，建立健全防范和化解因病致贫

返贫长效机制，2023 年 1 月 1 日起《宁德市健全重特大疾病医

疗保险和救助制度实施办法》正式实施。您提出“经济困难家庭”

如属于低保、重度残疾人等医疗救助对象，按照《实施办法》规

定，可对其个人缴费按规定给予分类资助，其中对第一、二类救

助对象给予全额资助；对第三类救助对象按照 90%比例给予定额

资助，确保应保尽保，并对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负担按医疗对象

不同按照 50%-90%实施救助，保障困难群众及时享受救助待遇。

据统计，2024年全市共资助参保 186762人，资助参保基金支出

5849.16 万元，享受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待遇 86.61

万人次，医疗救助基金支出 19460.49 万元。今后工作中，我们

也将持续贯彻落实《实施办法》，强化部门协同联动，确保困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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群众“应保尽保、应参尽参”。

综上，我市参保人员的生育医疗待遇政策已具备一定保障能

力，尤其职工生育保险已为其参保人员（包括高龄产妇）提供较

为全面门诊、住院生育医疗和生育津贴保障，且与当下我市医保

基金安全运行基本相适应。下一步，我局将按照国家和省级部署，

结合实际，持续健全优化政策，综合运用医保政策工具积极支持

生育，进一步降低生育费用负担，同时强化部门协同，加大宣传

教育力度，健全体制机制，共同促进我市人口生育工作高质量发

展。

衷心感谢您对医保工作的热忱关心与大力支持！

领导署名：陈玉良

联 系 人：黄文辉

联系电话：2880169

宁德市医疗保障局

2025年 8月 11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、市政府督查室。


